附件4
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

一、噻虫胺
噻虫胺是新烟碱类杀虫剂，其作用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类似，具有触杀、胃毒和内吸活性。主要用于水稻、蔬菜、果树及其他作物上防治蚜虫、叶蝉、蓟马、飞虱等半翅目、鞘翅目、双翅目和某些鳞翅目类害虫的杀虫剂，具有高效、广谱、用量少、毒性低、药效持效期长、对作物无药害、使用安全、与常规农药无交互抗性等优点，有卓越的内吸和渗透作用，是替代高毒有机磷农药的又一品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姜中噻虫胺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2mg/kg；辣椒中噻虫胺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5mg/kg；豇豆中噻虫胺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1mg/kg。姜、辣椒、豇豆中噻虫胺超标原因分析：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二、噻虫嗪
噻虫嗪是一种第二代烟碱类高效低毒杀虫剂，对害虫具有胃毒、触杀及内吸活性，用于叶面喷雾及土壤灌根处理。其施药后迅速被内吸，并传导到植株各部位，对刺吸式害虫如蚜虫、飞虱、叶蝉、粉虱等有良好的防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豇豆中噻虫嗪最大残留限量均为0.3mg/kg，豇豆中噻虫嗪超标原因分析：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三、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能有效地防治棉花、果树、蔬菜、大豆等作物上的多种害虫，也能防治动物体上的寄生虫。对害虫和螨类具有强烈的触杀和胃毒作用，有渗透性而无内吸作用，可有效地防治鳞翅目、鞘翅目、半翅目和螨类害虫。其性质稳定，耐雨水冲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韭菜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最大残留量为0.5mg/kg，韭菜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超标原因分析：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四、毒死蜱
[bookmark: _GoBack]毒死蜱具有触杀、胃毒、熏蒸作用，一些菜农在生产中经常采用叶面喷洒毒死蜱和灌根方式进行害虫防治。毒死蜱虽然为中等毒性的有机磷杀虫剂，但农药残留验证试验结果表明，毒死蜱即使按照正确的方法和剂量使用，仍存在农残超标的风险。《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豆角中毒死蜱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2mg/kg，豆角中毒死蜱超标原因分析：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